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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物業管理服務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 

因應 2015年 4月 21日會議席上所作討論  
而須採取的跟進行動一覽表  

 
 
1.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下述事宜提供資料  ⎯⎯  

 
(a) 規管物業管理行業諮詢委員會 (下稱 "諮詢委員會 ")就物

業管理人擬議發牌準則進行的商議工作，包括諮詢委

員會或其聚焦小組就持牌物業管理人 (第 1級 )和持牌物
業管理人 (第 2級 )在學歷、專業資格及工作年資各項基
線要求方面進行討論並達成一致意見的相關會議；及  

 
(b) 本地大專院校所舉辦學士或同等程度的物業管理相關

課程每年的畢業生人數。  
 

2. 《物業管理服務條例草案》 (下稱 "條例草案 ")第 25(1)(b)條
規定，在條例草案第 23條所指的聆訊完結時，物業管理業監管
局 (下稱 "監管局 ")如信納，條例草案第 18(1)(a)(i)或 (ii)條所述的
事宜已就持牌人而證明，監管局可針對該持牌人，作出施加罰

款 (款額不超過條例草案附表 2所指明者 )的命令。法案委員會法
律顧問指出，在主體條例的附表而不在主體條例訂明罰款金額

的做法並不常見。法案委員會要求當局提供資料，說明使用附

表指定罰款金額背後的理據為何，以及有否其他訂有相若性質

罰款條文的法例採用了相同的草擬方式。  
 
3. 法案委員會亦要求政府當局  ⎯⎯  

 
(a) 解釋監管局的聆訊 (條例草案第 24條 )與紀律委員會聆

訊 (條例草案第 26條 )兩者有何分別，包括將由監管局
和紀律委員會聆訊的事宜、導致舉行聆訊的情況、監

管局的聆訊將有多少名監管局成員參與，以及紀律委

員會的成員組合；  
 
(b) 就於條例草案中加入有關豁免權和免導致自己入罪的

特權的條文 (條例草案第 30及 31條 )提供理據，並述明
在擬備條例草案時，條例草案第 30及 31條擬分別提供
甚麼保障，以及當中所述豁免權和免導致自己入罪的

特權會如何適用及對誰適用。此外，就個別人士在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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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或聆訊中所享有的特權及豁免權，等同於假使該調

查或聆訊是於原訟法庭進行的民事法律程序時該人會

享有的特權及豁免權，列舉其他條例使用類似條文的

例子；  
 
(c) 考慮委員的下述建議：對條例草案作出修訂，把條例

草案第 31(4)(c)條納入第 31(4)(b)條之下，以避免重複
冗贅，因為該兩項條文均與作假證供罪有關；  

 
(d) 考慮改善條例草案第 36(1)(d)條，使條文更清晰易讀及

容易理解；  
 
(e) 關於條例草案第 36(3)條，考慮在條例草案中清楚訂

明，上訴程序的任何一方可要求聆訊或其任何部分以

非公開形式進行，並由上訴審裁小組主席在諮詢有關

各方後決定是否允許該項要求；及  
 

(f) 考慮委員的下述意見：為確保對上訴各方而言程序均
屬公正，應考慮提高在條例草案第 36(6)(b)條下現時所
建議對並非持牌人的人沒有遵從根據第 (4)款作出的命
令時所處以的罰則 (即公開譴責該人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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